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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部门职能简介
四川省龙日种畜场的前身为四川省龙日农场，于1954年5月成立，由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主管；1971年更名为龙日军马场，移交成都军区后勤部主管；1975年移交四川省畜牧局主管，更名为四川省龙日种畜场；2014年四川省畜牧食品局与四川省农业厅进行机构整合，撤销四川省畜牧食品局，主管部门变更为四川省农业厅；2016年12月，四川省龙日种畜场由四川省农业厅整体移交阿坝州人民政府管理，并将科研与社会管理职能分离，由红原人民政府负责社会管理职能。
按照阿编发〔2017〕8号文件规定，四川省龙日种畜场主要职能是承担高原牧区畜牧遗传资源保护和研究，保存麦洼牦牛、西藏羊、河曲马等珍稀遗传资源；承担牦牛、西藏羊、河曲马品种选育、良种扩繁与改良利用，为川西北牧区提供优良种畜；承担优良种畜引进、推广及牦牛、西藏羊、河曲马的科学养殖示范；承担草原植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恢复及草地生态环境动态监测等研究；负责为川西北牧区草地畜牧业的科研、教学、新技术示范提供平台；指导牧民和科技人员开展高原畜牧业饲养管理、疫病防控等实用技术的培训，推动阿坝州及川西北牧区现代畜牧业发展。
(二）2024年重点工作
1、坚持种业保护是立场之本，服务高原畜牧种业振兴
严格对照遗传资源保护相关要求，持续开展牦牛、西藏羊及河曲马三个遗传资源保种选育工作，加大初生指标测定、生长性能测定和综合鉴定力度，科学开展选种选配，确保优良遗传基因稳定遗传。围绕产肉、产奶性能，采取种内杂交、基因辅助选育等方式，开展高产性能牦牛育种攻关。科学、规范管理原种场、保种场、国家肉牛核心育种场，强化牲畜饲养管理和疫病防控，培育推广优质种畜，健全各类饲养档案，努力建设为一流的国家级种畜场，不断夯实高原畜牧种业发展根基。
2、坚持科研项目是发展之线，推动单位科研纵深发展
立足单位资源禀赋，加强与省内外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合作，搭建起高原牧区主养家畜种业保护、草原畜牧科研、实用技术示范及人才培养培训平台，取长补短，不断增强单位科研发展内生动力。立足高原畜牧业发展方向和单位发展规划，从破瓶颈、补短板等方面多渠道、多方式申报科研项目，重点围绕种业保护、疫病防控、高效繁育、智慧牧场、生态保护、品种培育、动物营养、标准化养殖、产业发展等方面，积极争取项目、揭榜挂帅。项目落地后，紧紧围绕项目绩效目标，落实项目负责人制，高质量推动项目实施，强化项目全过程监督考核，深入分析科研数据，总结提炼科研成果，营造良好学术氛围，加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增强专业技术人员能动性和创造性，推动单位科研工作走深走实。
3、坚持科技服务是强场之路，助力牧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深入生产一线，加强专题调研，努力发现问题，实实在在解决问题。大力开展生产上急需、实用的关键技术研究和产业瓶颈突破、重大战略规划等应用基础研究。依托“三区”人才，组建科技服务团，开展“科技下乡”活动，加强常见疾病防控、冻精改良、高效养殖、人工种草、天然草地改良等实用技术示范、推广、培训，积极指导服务地方畜牧生产，将科研论文写在阿坝大地上，将科学技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用心用力用情服务好地方经济发展，助推“一州两区三家园”建设。
4、坚持推进多工作站建设，服务地方畜牧产业提质增效
以技术培训为抓手，强化主动服务意识，助力现代草原畜牧业发展。积极参与并指导黑水县优质牦牛种源基地建设、金川县金川牦牛原种场建设等工作。完成阿坝县贾洛羊全县资源普查、性能测定及产业发展规划相关前期工作，为申报全国遗传资源名录做好准备。积极参与红原县麦洼牦牛扩繁场运行管理工作，立足单位优势，及时提供技术支持并指导生产，努力促使扩繁场下步日常管理规范化、运营市场化，发挥最大效益。
5、 坚持草原生态研究工作，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
实施省级重点科研项目《若尔盖草原鼠害生态防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项目》，会同乐山师范学院继续在若尔盖县实施沙化治理、鼠害防控试验400亩。与省草原科学研究院一道在我场牧草种子繁育基地开展200亩川西肃草的引种实验。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我单位属一级预算单位，无下属二级预算单位。
三、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bookmark: _GoBack]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单位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1833.97万元，上年结转0万元；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94.92万元，卫生健康支出70.68万元，农林水支出1449.22万元，住房保障支出119.15万元。单位2023年收支总预算1634.34万元,比2023年收支预算总数增加199.63万元，主要原因:将奖励性绩效70%加入2024年预算，预算金额增加。
（1） 收入预算情况
单位2024年收入预算1833.97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1833.97万元，占100%。
（2） 支出预算情况
单位2024年支出预算1833.9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704.96万元，占92.97%；项目支出129.01万元，占7.03%。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单位2024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1833.97万元,比2023年收支预算总数增加199.63万元，主要原因:将奖励性绩效70%加入2024年预算，预算金额增加。
收入包括：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1833.97万元，占比100%。
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94.92万元，占比10.63%；卫生健康支出70.68万元，占比3.85%；农林水支出1449.22万元，占比79.02%；住房保障支出119.15万元，占比6.5%。
五、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我单位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1833.97万元，比2023年预算数增加199.63万元，主要原因:将奖励性绩效70%加入2024年预算，预算金额增加。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94.92万元，占10.63%；卫生健康支出70.68万元，占3.85%；农林水支出1449.22万元，占79.02%；住房保障支出119.15万元，占6.5%。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农林水（类）农业农村（款）事业运行（项目）2024年预算数为1320.21万元，主要用于 :在职职工工资支出，单位事务公务运行支出等。
2．农林水（类）农业农村（款）农业资源保护修复与利用（项目）2024年预算数为129.01万元，主要用于:原种场运行、退休人员慰问等。
3．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目）2024年预算数为119.15万元，主要用于 :单位职工住房公积金缴纳。
4．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项目）2024年预算数为70.68万元，主要用于 :单位职工医保缴纳。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目）2024年预算数为129.95万元，主要用于 :单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纳。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目）2024年预算数为64.97万元，主要用于:单位职工职业年金缴纳。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我单位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1704.96万元，其中：人员经费1520.46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其他社会保障缴费、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离休费、奖励金、住房公积金、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公用经费184.5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差旅费、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劳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其他交通工具运行维护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七、“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我单位2024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24.08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2.48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1.6万元。
（一）2024年因公出国（境）经费0万元。
（二）2024年公务接待经费2.48万元。较2023年预算经费减少0.09万元，减少3.63%，主要原因：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减少公务接待费。
（三）2024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1.6万元。较2023年预算经费持平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本单位属于为阿坝州农业农村局下属正县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未使用政府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单位一直无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4年我单位安排政府采购预算38.56万元，主要用于采购兽药、耗材8.5648万元；采购青干草15万元；采购精饲料15万元费用。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我单位固定资产5544.4万元。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4年部门（单位）通用项目和专用项目均按要求实行绩效目标管理，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129.01万元。
十、名称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由财政拨款形成的部门收入。按现行管理制度，部门预算中反映的财政拨款仅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所属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所属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所属行政事业单位按规定动用的售房收入、存款利息收入等。
　　（五）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所属事业单位在预计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六）上年结转：指所属行政事业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至本年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和以前年度已完成项目剩余资金经批准用于新用途使用的资金。

